
近日各地突降大雨甚至是

暴雨， 游客由于避雨遭到拒绝

或者被商家要求付费的情况在

多地发生。 对此笔者认为， 游

客购票进入景区游览， 与景区

经营者即成立了旅游服务合同

关系， 景区经营者在游客遇到

大雨的情况下具有保障游客安

全———向游客提供避雨条件和

设施并引导游客避雨等义务。

这里所说的 “合同”， 虽

然很少是真正签订了一份书面

合同， 但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

护费》 《旅游法》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相

关法规， 并不影响双方合同法

律关系的成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

确：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

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

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消费

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

安全的要求”； “经营者应当保

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

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对

可能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商

品和服务， 应当向消费者作出

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并

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

发生的方法。 宾馆、 商场、 餐

馆 、 银行 、 机场 、 车站 、 港

口、 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经营

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 《旅游法 》 也明确 ：

“旅游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

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按照通常的理解， 游客在

游览中突遇大雨， 当然会对人

身、 财产安全造成损害， 尤其

是其中的老年人、 未成年人等

特殊人群。 那么， 景区经营者

对遭遇大雨的游客应尽到哪些

义务呢？

笔者认为， 应当包括以下

义务：

一是事先告知提醒的义

务。 《旅游法》 专门对 “旅游

安全 ” 作了专章规定 ， 包括

“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制

度”， 当地可能遭遇大风、 雷

电、 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应当是

提示的内容之一。

二是大雨期间的救助保障

措施， 包括提供避雨地点、 设

施以及必要的雨具等。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旅游经营

者、 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造成旅游者人身

损害、 财产损失， 旅游者请求

旅游经营者、 旅游辅助服务者

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因此， 在游客随旅游团旅

游的情形下， 旅行社也负有安

全保障义务， 但这仍然不能免

除景区经营者的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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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义务的方式有很

多种， 如果一方的合同义务单

纯是给付金钱， 那么相应的转

账凭证等证据是较为容易保存

和取得的； 但如果一方的合同

义务包含提供货物、 服务或定

作工作成果等， 那么相较于金

钱给付义务的履约举证， 难度

无疑会大大增加， 此类合同义

务的履约凭证从制作到保存都

需要得到重视。

我们曾经代理一起承揽合

同纠纷案： 甲公司是承揽人，

按照定作人乙公司的要求安装

卫星电视， 双方合作多年都是

滚动结算， 涉及多个卫星电视

项目的工程款。

甲公司在履行完最后一个

项目的合同义务后， 多次催告

要求乙公司结清剩余未支付的

工程款， 但乙公司一直拖延说

要对账 ， 之后更是以人员变

动、 无履约凭证为由， 拒付剩

余未支付的工程款 。 无奈之

下， 甲公司决定委托我们起诉

乙公司。

我们就该案件搜集证据时

发现， 甲公司在履约凭证的制

作和保存上存在较大问题： 甲

公司送货到项目现场的到货签

收凭证保存不全、 项目验收合

格凭证保存不全。 即便有到货

签收凭证和项目验收合格凭

证， 也都只有难以辨认的潦草

签字， 很难证明签字人是乙公

司员工。

不出所料， 在该案件审理

过程中， 乙公司提出了甲公司

送货不全、 项目质量有问题等

抗辩 。 根据 《民法典 》 的规

定， 承揽人完成工作的， 应当

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 并提

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

证明。 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

成果。 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

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定作人可

以合理选择请求承揽人承担修

理、 重作、 减少报酬、 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

该案中， 甲公司实际已经

履行完毕自己的合同义务， 但

因为疏忽对待履约凭证的制作

和保存， 导致不能全部完成作

为原告的举证义务， 面临部分

败诉的风险。

后经我们的努力争取， 最

终甲公司和乙公司达成了调解

协议， 甲公司收到了大部分工

程款。

从该案可以看到， 如果合

同义务包含提供货物、 服务或

定作工作成果等内容， 在按约

定履行合同义务的同时， 还应

当重视履约凭证的制作和保

存， 否则一旦发生争议， 很可

能明明已经履行完所有合同义

务却无法取回应得的对价。

举例来说， 供货的一方要

制作送货签收凭证， 列明送达

货物的名称、 规格、 数量， 并

且必须让有收货方授权的人员

签字或盖章， 事后还要妥善保

存。 更进一步的话， 可以在签

订合同时就对履约凭证作出明

确的约定。

不是所有合同都会因履约

问题发生争议， 但防患于未然

永远是减少自身法律风险的最

有效措施， 履约凭证的制作和

保存就是保障己方履约得到司

法机关认可的最直接证据， 应

当得到重视， 否则一旦发生争

议， 由于无法举证将面临败诉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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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市场的复苏和伴随

假期而来的火爆， 一些乱象也在

媒体或者自媒体上遭到了曝光，

而这些违规行为往往与 “低价

游” 相关。 因为担心违规行为遭

到曝光或者投诉， 有些地方甚至

出现了限制律师、 记者报团的情

况。

应该说， 旅行社组织的存在

购物的旅游团， 不一定是不合理

低价游， 但是不合理低价的旅游

团， 一定存在购物。

购物本身也是旅游目的之

一， 对旅行团正常的购物， 法律

没有限制， 行业没有抵制， 游客

也没有反感， 有问题的是旅行社

利用购物进行低价不正当竞争。

有些旅游从业者说， 低价游

既然存在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

理性， 笔者觉得这话本身没错，

因为国家打击的是不合理的低价

游， 行业抵制的也是损害游客合

法权益的低价游。

媒体屡屡曝光的， 行程中黑

导游强制购物、 假和尚假医生欺

骗消费者、 导游带游客进小黑屋

等等， 无一不是伤害行业形象、

损害游客合法利益的行为， 这些

往往都是不合理低价游引发的。

我国 《旅游法》 明确规定：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

织旅游活动， 诱骗旅游者， 并通

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2015 年出台的 《国家旅游

局关于打击组织 “不合理低价

游” 的意见》 明确， 判断 “不合

理低价游” 的要点在于 “背离市

场规律、 低于成本、 不实价格、

不实宣传诱导、 不当竞争”。

具体表现形式为：

第一， 价格低于行业指导价

30%以上。 这是最刚性的一条标

准， 一般情况下， 如果价格低于

指导价 30%以上， 就属于不合理

低价。 虽然这是一刀切的法律规

定， 但目前在操作过程中也是最

有效的一种方式。

第二， 组团社不支付或低于

成本费用支付给地接社， 地接社

接待不支付或低于成本费用支付

的旅游团队。

这两个标准一个是针对组团

社的 ， 另一个则是针对地接社

的， 这就要求组团社和地接社之

间互相监督。

旅行社在组织不合理低价游

过程中， 通过安排购物或自费项

目获取回扣， 以弥补团费支出，

一旦出现 “打单” 效果不好的情

况， 旅行社亏急眼了， 就会发生

强制购物、 甩团或者导游软硬兼

施、 冷嘲热讽等严重损害游客合

法权益的情况。

第三， 旅行社要求导游领队

垫付或者向导游领队收取费用，

行业中俗称 “买团”。 由于近期

旅游行业刚刚恢复， 这种情况目

前还相对较少。

第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损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为。

这条是一歌兜底性条款， 针

对的是将来可能产生的新模式、

新套路。

根据 《旅游法》 的规定， 旅

行社的上述行为可能面临以下后

果： 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

款； 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 情节严重的， 吊销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没收违法所得， 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并暂扣或者吊销

导游证。

其中既涉及对旅行社的处

罚 ， 也涉及对直接负责人的处

罚， 如果一家大社对自己的各分

支机构管理不善 ， 一旦停业整

顿， 那么影响将非常大。

此外《意见》还规定，“被吊销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

法人代表和主要管理人员， 自处

罚之日起未逾三年的， 不得从事

旅行社业务； 列入旅游经营服务

不良信息， 并转入旅游经营服务

信用档案，向社会予以公布。 ”

由于害怕低价游或者其他违

法违规行为被曝光、 遭投诉而限

制律师、 记者等特定行业人员参

团， 这其实都是对游客的歧视。

现实中还存在因为报团人员的年

龄， 比如未成年人、 老年人而收

取附加费的情况， 这都是不合法

的。 根据《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旅

行社不得以年龄或者职业上的差

异要求游客另行付费， 增加收取

的附加费应当退还给游客。

此外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 ， 应当恪守社会公

德， 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

理的交易条件， 不得强制交易。”

旅行社设置隐性条件， 拒绝记者

和律师参团涉及职业歧视， 侵犯

了记者、 律师等职业群体作为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引用一段媒体评述 ：

“说到底， 旅游业的乱象， 并不

是记者或者律师惹的祸。 不让记

者和律师参团， 这样的做法并非

治本之策。 对各大旅行社来说，

最好的做法并不是限制记者或律

师参团， 而是应该扪心自问， 是

否存在违规行为？ 相关操作是否

合理？ 如若能确保所有的行为规

范合法， 确保旅行服务的质量，

又何惧被人挑刺？”

“不合理低价游”引发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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